
最近，四川成都的胡女士，被一个“开未婚证
明”的证明，折腾得疲惫不堪。胡女士2006年大学
毕业后，户口在昆明，后来她到成都结婚成家，户
口在异地有很多不方便，胡女士便想把户口迁到
成都去。没想到，迁户口的第一步是要让户口所在
地的居委会填写婚育状态。

胡女士是2012年结婚的，可居委会的工作人

员说，结婚证看不出来是第几次结婚，所以她婚育
状态不明确。工作人员要她证明她结婚之前是未
婚未育，被各个单位来回踢了好几次皮球后，胡女
士把自己的遭遇反映给了当地媒体，也拨打了市
长热线，不知道最后是哪个办法起了作用，前几天
终于解决了问题，奔波两年，算有了一个结果。(6月
10日央视《焦点访谈》)

作 者/ 唐春成

“一些地方钱拨下去了，再迟迟不开工，我们
就要依法把那些趴在账上多年的财政拨款收回
来，调到那些中央已经确定的重点项目上去，调给
那些想干事、能干事的地方去！”10日的常务会议
上，李克强总理加重语气说。（6月11日《京华时报》）

财政资金怎么用、如何用，都具有严格审批和
拨付程序，每笔钱都应该用在刀刃上。那么，如果
财政资金到位后，项目却一拖再拖，必然会浪费资
金，挤占其他项目的财政拨款。于是，急需动工的
项目囿于资金匮乏而搁置，而一些项目的资金却
闲置，“冰火两重天”的现实面前，资金使用效益令
人堪忧。

应该说，及时收回闲置的项目资金，可以产生
比较好的平衡作用，让每一分钱得到充分利用，避
免出现“冷热不均”。不过，即便闲置资金被收回，资
金浪费情形却已然产生。既然如此，在收回闲置项
目资金后，还应强化问责处理，给予责任官员相应
的处罚。当然，项目资金闲置情形，具有隐性的特
征，并不像其他显性的失职、渎职行为一样，更容
易受到问责处理。基于此，就应该在收回项目闲置
资金的同时，完善和强化问责机制，区分项目资金
闲置的不同情形，严厉追究相关责任官员的责任。

■ 漫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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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网消息，6月10日，贵州毕节市七星关区政
府官方网站发布消息称，9日晚11时半，该区田坎乡4
名儿童在家中疑似农药中毒，经抢救无效死亡。

又见中毒悲剧，又见留守儿童，发生在贵州毕节
的4名儿童集体中毒身亡事件，之所以引起如此大的
关注，除了事件本身的惨痛外，“毕节”也是一个非常
醒目的关键词，因为这件事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三年
前同样发生在毕节的5名男童因中毒死亡在垃圾箱
的悲剧。

而根据媒体的梳理，从2012年垃圾箱中毒悲剧到
此次的食物中毒悲剧，毕节如一个被诅咒之地，关于
留守儿童的悲剧竟然屡屡发生：2013年12月，5个孩子
在放学路上被农用车碾死；2014年4月，毕节曝出小学
生被教师性侵案，此案至少涉及12名女生。

虽然目前还没有确切的结论，这四名孩子是误
食还是被人下毒身亡，但是可以确定的是，这四个孩
子都是留守儿童，都是在极大的风险夹缝里生存，于
此而言，它以让人难以呼吸的悲剧折射出毕节留守
儿童的生存之殇。

据说这四个孩子生活在一个极为贫困的家庭，
生活的困顿，或许会让这四个孩子处于生存危险的
边缘，准确来说，作为一个劳务输出地区，毕节地区
产生大量的留守儿童，这似乎是大时代背景下的必
然痛点，作为留守儿童，也就意味面临着比许多同龄

人更多的生存风险，但是，在现代文明下，我们的社
会应有让四个无辜孩子免于因贫困而恐惧的保障能
力，换句话说，来源于公共管理的制度救济应该成为
他们在困顿不堪中最后的救命稻草。

事实上，在2012年发生男童中毒事件后，毕节当
地政府就已经承诺要正视留守儿童的安全问题，曾
宣布对全市范围内留守儿童进行逐一排查，设立留
守儿童专项救助基金，采取一对一帮扶措施。

当悲剧再次重演，我们需要反思的是，来自制度
范围内的救济是如何失灵的呢？是否真正做到过逐
一排查，一对一帮扶的呢？如果有，这四个孩子是如
何成为漏网的悲剧？按理说，这四个孩子集中于一个
留守家庭，无论如何，他们都不应该成为被遗忘的

“天使”，那么，如果没有，更值得审视的是，在公共承
诺与现实兑现之间的差距，到底隐匿着什么样的治

理之殇？当惨痛悲剧再次发生，在舆论的聚焦下，我
们可以预期到一次严苛的追责，但是追责之后呢？四
个孩子已经成为永远的殇痛，追责从悲剧本身而言
已于事无补，而追责的价值乃是在于避免悲剧的再
次发生，它需要严苛的问责，更需要细致的制度补
救。

此外，仍然需要提醒的是，此次悲剧或者说只是
关于留守儿童的一个极端个例，留守儿童之殇并非
毕节一地之痛，根据2013年全国妇联发布的《中国农
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中国农
村留守儿童数量超过6000万人，城乡流动儿童规模也
达3500万人。他们的境遇或许不至于如这四个孩子般
糟糕，但是，一个温暖而完整的家，却已然成为他们
遥不可及的奢望，他们不应成为社会被遗忘的群体，
更不应成为悲剧的无辜牺牲者。

“幸亏他们夫妇提前发现墙出现了裂缝，挨家
挨户敲门呼喊，才让我们全部安全撤离。”站在楼
房垮塌的废墟前，一名住户这样告诉记者。9日凌
晨，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高桥镇鱼芽社区河边组
一栋居民楼垮塌，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该居民楼高7
层，有68名住户。深夜里将邻居全部喊出楼房的是
骆开素和她丈夫姬元奎。（6月10日新华网）

7层高楼深夜垮塌、68人安然无恙，的确创造了
难得一见的人间奇迹。但稍具社会常识的人都明
白，所谓“奇迹”不过是由众多“偶然性”因素集聚而
成的特殊个例，不能指望其会复制于每一栋存在
安全隐患的危楼建筑。可以想见，如果不是姬元奎
夫妇的当晚迟睡，且对楼房垮塌征兆具有足够的
风险警惕与职业敏感；如果这对夫妇只是“莫管他
人瓦上霜”和“大难临头各自飞”的自私势利之人，
没有敬重生命、乐善好施的柔情热肠和责任担当；
如果楼房垮塌没有为夫妻俩的敲门喊人和住户撤
离“留”有弥足珍贵的半个小时……悲剧的发生或
将难以避免。

居民楼半夜垮塌，成就了一段“中国好邻居”
的佳话，但也暴露出主管部门对房屋建筑质量的
监管缺位和危房除险的预警缺失。我们在充分肯
定当地政府积极作为的同时，更乐见由此产生对
健全和完善隐患排查及危房预警制度建设的倒逼
效应。人命关天，安全为上。只有将房屋质量监控
真正置于常态化、机制化管理而不是临时性、突击
性检查，“半夜楼塌”的危险一幕才有望不再重演。

有关高考作文的话题仍在发酵，一位自称来
自陕西阎良的农村考生在信中说：今年高考，当
他看到“女儿举报父亲开车打电话”的作文题目
后，一时“不知道如何提笔”，因为“高速公路对我
而言，只是电视上、报纸上和书本上的事”，至今
没有亲眼见过，而他的父亲是农民，没有汽车，只
有架子车……（6月10日《中国青年报》）

这封信的意思很明显，就是抱怨高考作文题
“为难”农村考生，让农村考生吃了亏。且先不论
抱怨得有理没理，但它提出了一个很有价值的问
题，那就是高考作文命题如何兼顾城市考生与农
村考生的特点。

我国地域辽阔、城乡差距较大，不同地区的
学生、城市学生与农村学生的生活环境迥然不
同。他们使用的教材也许是一样的，但在课本以
外的知识积累、生活阅历、所见所闻有很大差别，
或者说各有特点。在此情况下，如果高考作文命
题不注意兼顾不同地区考生的特点，或者忽视了
城市考生与农村考生的不同特点，就可能造成一
种不公平。譬如，如果要求考生写一篇关于大海
的作文，显然对沿海地区的考生有利，对中西部
地区的考生不利；再譬如，如果要求考生写一篇
关于留守儿童的作文，显然对农村学生有利，对
城市学生不利。

不过，具体到“女儿举报父亲开车打电话”这
个题目，也许并不存在“为难”农村考生的问题。
因为，这篇材料作文并不是要求考生写高速公
路、写汽车，其主题是关于遵守交通法规，或者如

何看待“亲亲相隐”。考生是否亲眼看过高速公路
并不重要，自己家里是否有汽车同样不重要，都
不影响考生就遵守交通法规和“亲亲相隐”发表
看法。如果没见过高速公路就“不知道如何提
笔”，那些没有父亲的考生岂不是同样无从作答？
这名农村考生的抱怨有点牵强附会，因此在网上
没有赢得多少网友的支持。

当然，这样的抱怨仍然是有价值的，不妨把
它当做有益的提醒，并且这种提醒是双方面的。
一方面，高考作文分值高，作文写得好不好，往往
决定着一名考生能不能考上大学、能考上什么样
的大学。尤其是目前越来越多的省份采用全国
卷，更需要高考作文命题兼顾不同地区考生、城
市学生与农村学生的特点，在题材选择上应该具
有共通性、普适性，尽量出所有考生都应该知道、
都有话可说的作文题目，以体现公平。从新闻报
道中可以看到，很多基层教师尤其是农村教师对
高考命题的“城市化倾向”颇为不满，这个问题应
当引起重视。

当然，不管是农村考生还是城市考生，平时
要注重拓展自己的知识面，多积累一些课本以外
的知识，通过多种途径增加生活阅历。农村学生
即便不能亲身感受城市生活，但通过电视、网络、
报纸了解一些总是可以做到的；城市学生即便不
去乡下体验生活，但平时多关注“三农”话题、多
了解农村现状也是必要的。这需要学校教育开拓
视野，需要学生家长注意引导。对学生而言，任何
知识积累都是有用的，任何努力都不会白费。

项目资金“沉睡”

应打上问责补丁
□ 刘建国

“夫妻喊楼救人”

拷问危房预警
□ 张玉胜

不妨把“没见过高速”
当作有益提醒

□ 晏 扬

让留守儿童之殇不再上演
□ 高亚洲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
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
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是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现实需要，在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吸
收借鉴世界文明有益成果基础上概括出来
的，体现了我国各族人民和全社会当前共同
的精神追求和价值标准。习近平总书记明确
指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
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方面是因为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
要源头，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以展示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深厚底蕴和丰富内涵；更
重要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实现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过
程中有着特殊优势与价值。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提供了义

理论证和心理基础

一种价值观念，一种道德准则，要想深
入人心、内化为人的自觉意识，除了政府的
提倡宣导之外，更重要的是要人认识到这种
价值观念、道德法则的合理性、必然性、当
然性、应然性，即要人们清楚地认识到必须
这样做、应当这样做。这就需要在理论上为
其提供哲学论证，在实践上提供心理基础。

以仁、义、礼、智、信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核
心价值观之所以能深深植根于中华儿女的心
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传统文化有一个独特
而完整的义理系统，为这些价值观念提供了
哲学论证和心理基础。

对天道的信仰是中华民族一个久远的精
神传统，在继承这一传统的基础上，儒家建
立了一套以天道、性命为核心概念的义理系
统。天道代表了宇宙的终极依据和自然法
则，天道赋予人以道德禀性，构成人的性和
命，而仁、义、礼、智、信等道德法则构成
了人性的主要内容。换句话说，仁、义、
礼、智、信等道德法则具有天道的根据，符
合宇宙法则，因而具有合理性与必然性。孔
子讲“天生德于予”，《易传》说圣人将以
顺性命之理，“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
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等等，都
体现这种观念。在儒家看来，将仁、义、
礼、智、信这些道德法则诉诸天道的根据并
非是理论的假说，而是具有人性的根据，可
以诉诸内在的心理体验。孔子以不安之心、
孝亲之心诠释仁，以爱心、真诚心解释仁，
孟子继而以人所固有的同情心、羞耻心、恭
敬心、是非心作为仁、义、礼、智的内在根
据 ( “四端” ) ，并由此宣称人性本善，都意
在表明仁、义、礼、智、信这些道德法则源
自人性，是人真情的流露，是自然而然的。

儒家将其核心价值观诉诸天道的根据，
进而又通过天道、性命的内在贯通，成功地
将道德法则与人性中普遍具有的同情心、羞
耻感关联起来，从而为这些道德法则找到了
心理依据，最终牢牢地将这些道德观念植入
了人的内心世界，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时
至今日，传统文化的这套义理系统并没有过
时，而是仍有顽强的生命力，特别是它把
仁、义、礼、智、信这些道德法则与人的内
在情感和心理活动关联起来，在漫长的历史
发展进程中，已经成为我们民族独特的精神
记忆和心理积淀。

仁、义、礼、智、信是中华传统文化的
核心价值观，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
要源头。充分挖掘传统文化义理系统的现代
价值，对之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使其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一种合理性
说明与心理基础，无疑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内化于心具有重要意义。这除了需要深入
揭示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与重要道德
法则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契合之外，
更重要的是要对承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念

的义理系统进行现代诠释，特别是对其中的
宇宙观、人性论 ( 心性论 ) 作出当代的解读和
诠释，在现代话语体系下阐明其所包含的价
值观念、道德法则的合理性与必然性，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外化于行”提供了礼

仪规范和行为范式

在传统文化中，不但有一套义理系统成
功地将其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而且有一套
完备的礼仪规范有效地将核心价值观外化于
行，落实于生活的方方面面。事实上，这套
礼仪规范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影响更大，也更
能反映中华传统文化的特征。在历史上，中
国素有礼仪之邦之称，中华传统文化被称为
礼乐文化，即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

儒家是礼乐文化的主要倡导者。在儒家
看来，人性虽然禀受了天所赋予的道德法
则，但因个人资质和自私心的影响，往往不
能将内在的道德本性全部表达和发挥出来，
所以需要制定礼仪加以规范、引导，以期实
现人的身心和谐、与他人的和谐以及整个社
会的和谐。传统文化的礼仪系统相当完备，
涵盖了上至国家活动、下至百姓日用的方方
面面，在个人行为、社会规范、国家制度等
层面都有细致甚至繁琐的规定，形成了完整
的礼仪制度。这些礼仪规范虽具有强制性和
约束性，但礼乐的制定是“称情而立文”，
即是根据人的道德本性和道德情感表达需要
而制定的，目的在于涵养人的道德性情，表
达人的道德情感，提升人的道德境界，因此
这些礼仪规范与人的道德情感实质上是互为
表里的关系。所以，人们在实践礼仪规范时
并不觉得是一种束缚和困扰；相反，随着道
德观念的内化于心，这些礼仪规范也成为人
表达道德情感和价值观念的途径与媒介，被
自觉地在生活中加以遵循和落实，成自己的
行为方式与生活方式。

在过去的两千多年里，传统礼仪制度虽
屡有调整变革，但一直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
生活，成为百姓日用而不知的行为规范和生
活方式。近代以来，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变
迁，传统的礼仪制度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但
传统的礼仪规范并没有完全淡出人们的生
活。特别是一些传统礼仪规范和节庆礼俗，
如个人待人处事、应事接物的日常生活规范
及生老病死、婚丧嫁娶等礼节、礼俗，以及
在礼俗基础上形成的乡规民约，仍然深刻的

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成为人
们涵养道德性情、表达道德情感的重要载
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种价值观要真
正发挥作用，必须融入社会生活，让人们在
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要注意把我们提倡
的与人们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起来，在落细、
落小、落实上下工夫。”中央出台的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信心价值观的意见强调，要健
全各行各业规章制度，完善市民公约、乡规
民约、学生守则等行为准则，要建立和规范
一些礼仪制度，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纪念庆典
活动。这为我们在新时期弘扬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提出了新要求、提供了新遵循。我们
要充分挖掘传统文化礼仪系统的现代价值，
尤其是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传统礼俗
的有机融合，使其成为核心价值观外化于行
为、落实于生活的方式与途径，无疑对推动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意义。要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指导下，对于延续
至今、还在影响人们生活的传统礼俗、节庆
进行全面的清理和规范，挖掘这些礼俗、节
庆背后的道德含义，并使其与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相适应。对于落后的陋劣礼俗，要坚
决摒弃。同时，针对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
新情况、新需要，要吸收借鉴优秀传统礼仪
规范，制定反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并
与时代相适应的新的礼仪规范。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实践路径和践行

方法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
个思想教育和社会孕育相互促进的过程，是
一个内化与外化相辅相成的过程，要通过教
育引导、舆论宣传、文化熏陶、实践养成、
制度保障等形式，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
入到人们的社会生活之中。在中华传统文化
中，有一套比较系统的道德教化方式，成功
地将义理系统承载的核心价值观与礼仪系统
承载的道德规范由理论转化为实践。如果说
传统文化所特有的义理系统和礼仪规范使其
核心价值“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成为可
能，那么，它的道德教化方式则使其核心价
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变为现实，这
为我们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
了借鉴。

中华传统文化的道德教化方式主要包括

以人伦孝道为主要内容的家庭教育、以儒家
经典为主要内容的学校 ( 私塾 ) 教育和以劝善
修德为主要内容的民间讲学活动。与传统文
化强调人的内心道德情感是道德法则的基础
相应，传统文化家庭教育充分利用人的孝亲
情感去唤醒道德意识，使人在脉脉温情中自
幼培养起敬人爱人的道德观念，并在家规、
家训、家风的熏陶下养成了良好的行为规
范，家庭也因此就成为培育道德观念和礼仪
规范的摇篮；儒家的四书五经等经典是传统
文化义理系统及其核心价值观念的主要载
体，以“四书”、“五经”为主要内容的学
校 ( 私塾 ) 教育，其目标虽然是应付科举考
试，但是通过经典记诵，有效地将传统文化
义理系统及其核心价值观念融入了读书人的
意识之中，发挥了“内化于心”的作用。早
从先秦时期孔子、孟子聚众讲学、教以礼义
修身开始，便开启了中国民间讲学传统，特
别是唐宋之后随着书院和民间会讲的兴起，
民间讲学逐渐成为中国传统社会道德教化的
一种重要形式与重要力量，无论对上层知识
分子还是下层普通百姓的价值观培育和道德
实践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以家庭教育、学校 ( 私塾 ) 教育和民间讲
学活动为主要内容的传统道德教化方式，实
际上构成了一个融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
会教育为一体的道德教育体系，它以不同方
式、针对不同群体开展道德教化，成功地在
全社会实现了其核心价值观的“内化于心，
外化于行”。这为我们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提供了有益借鉴。正如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的：“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
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
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
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
家风。”我们应高度重视家庭的道德培育功
能，对传统孝道和家庭礼仪规范进行现代转
化，深入挖掘传统家规、家训、家风的现代
价值；进一步加大学校的传统文化经典教
育，鼓励开展传统文化经典诵读、讲习与研
究；积极推动社会力量开展讲学劝善活动，
鼓励兴办书院，引导书院面向社会广泛开展
礼仪规范教育和道德教化活动等。通过吸收
借鉴中华传统文化道德教化方式的合理内
核，建立家庭、学校、社会联动的教育体
系，推动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
个人品德教育，以思想道德建设有效推动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

优秀传统文化对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独特价值
□ 彭耀光

彭耀光，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
研究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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